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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3月19日

（2017）浙0481民初7649号
叶炜林：本院受理原告何新元与被告叶炜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481民初
7649号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何新元借款23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3000元为基
数，自2017年10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并承担案件受理费376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5285号

黄国东：本院受理的原告夏兴彪诉被告黄国东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424民初5285号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24民初1414号

嘉兴市海禾时装有限责任公司、朱勤明：本院受理原
告杨菊妹诉被告嘉兴市海禾时装有限责任公司、朱勤明
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程序）、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
书。限你们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
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11043号

从海华（公民身份号码321281199107156677）、
陆彩霞（公民身份号码330482199204022724）：本院
受理原告张龙诉被告从海华、陆彩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从海华立即归还借
款2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自2017年11月18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
告陆彩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乌镇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8893号

王勋民（公民身份号码330522197012074319）：
本院受理原告朱龙梅诉被告王勋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83民初889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勋民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朱龙梅借款155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0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52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

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
件受理费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3民初681号

王凉平（公民身份号码339011196606196759）：
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恒茂化纤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凉
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公告送达以外的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原告诉请法院判令：一、判令被告及时结清货款
216523.15元；二、判令被告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三、判
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滕忠元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金本、沈掌林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
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洲泉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685号

许琴：本院受理原告杜振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送达（2017）浙0502民初76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294号

曹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沈财江与被告曹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829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713号

湖州德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泛洲
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德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502民初57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641号

陈小甫、施巧玲、吴龙：本院受理的原告黄俊杰诉陈
小甫、施巧玲、吴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201号

陈六凤、沈新桥：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凤林服装整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陈六凤、沈新桥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和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205号

沈建荣、叶飞：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南洋砂洗有限公司
与被告沈建荣、叶飞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和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
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139号

沈建荣、叶飞：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向前服装整理加工
厂与被告沈建荣、叶飞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和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
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305号

汤明强：本院受理原告卢敏与被告汤明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整（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828号

钮火根：本院受理的原告顾星梅与被告钮火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682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94号

浙江中叶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轩锋工
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龙游县银丰竹艺厂诉被告浙
江中叶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轩锋工贸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156号

张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施平平与被告张建国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
81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738号

张和仁:本院受理原告费发根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
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6月28日10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665号

余国建:本院受理原告丁林如诉你和邱雪梅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6月28
日10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812号

姚惠明:本院受理原告湖州梦湖房产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2018年6月28日10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534号

秦家林：本院受理原告金月芳与被告秦家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
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
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
年6月5日14点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6694号

卓传：本院受理原告朱陈锋与被告卓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6694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被告卓传返还原告朱陈锋借款10000元，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卓传负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6696号

卓传、吕新：本院受理原告朱陈锋与被告卓传、吕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669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卓传、吕新共同返还原告朱陈锋
借款2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0元，由
被告卓传、吕新共同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缴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9296号

马威涛、游春娣：本院受理原告安国波与被告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
令：1、被告马威涛归还借款48000元、利息（自起诉之日
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及实现债
权实现费用3000元；2、被告游春娣对第一项内容承担连
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答辩不辩证，
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由
审判员李云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颖、人民陪审
员孙剑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6月21日上午9时在安
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卢青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市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482号

梁世近（330327198505056333）：本院受理原告
义乌市威豪装潢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梁世近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
定于2018年6月14日09:00在廿三里法庭三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调解人员平台注册
矛盾纠纷在线化解

通讯员 陈达楚

本报讯 自天台县被确认为全省在线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试点地区以来，天台

法院整合全县调解资源，推动5家解纷机构、

4家律所、4个行政机关的195名人民调解

员、52名法院专职（特邀）调解员、21名律师

调解员、3名行业调解员、2名仲裁调解员完

成在线注册，为该平台提供相应调解员

资源。

截至目前，该院已在该平台在线委派案

件102件，其中调解成功45件，司法确认

45件。

通讯员 刘竹柯君

本报讯 近日，玉环市人民法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建立职业放贷人

名录的相关情况。

近年来，玉环市民间借贷职业化趋

势日益明显，职业放贷人群体不断扩

大。3月2日，玉环法院出台了《玉环市

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

的若干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对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的标准

进行了明确，对职业放贷人利用诉讼程

序实现非法利益合法化的行为进行了

严格规制。

依据《意见》，玉环法院在内网发布

了首批职业放贷人名录，名录中共列疑

似职业放贷人51人，涉及案件1712件，

标的金额达1.17亿元。对于名录中涉

案标的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原告，同

时抄送至市委政法委、市人民银行、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

据统计，《意见》出台仅5天，名录中

的人员向法院申请撤诉的借贷案件就

达25个。“接下来，我院拟与相关职能部

门共同出台规范意见，联合整治‘职业

放贷’行为，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玉环

法院政治处主任王再桑表示。

通讯员 林森 本报记者 余春红

本报讯 近日，义乌法院的一名被

执行人龚某在台州黄岩拘留所签下了

310万元的还款协议，并通过其家属协

助归还了首期执行款50万元。这是法

院与拘留所跨地市联合推进司法拘留

矛盾化解的一起成功案例。

义乌人龚某是其姐夫向王某借款

310万元的担保人，但因其姐夫生意失

败，未能还款，债权人王某便将龚某及

其姐夫一并起诉至法院。义乌法院判

决龚某负连带责任。判决生效后案件

进入执行程序。因还款金额大，龚某

履行态度消极，义乌法院将其纳入了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报送公安部门

协查。

3月10日，龚某在黄岩被抓获。按

照全省法院的执行联动机制，黄岩法院

将龚某羁押在黄岩拘留所。拘留所所

长李启星详细了解案情以及龚某的家

庭与工作情况后，与龚某展开了推心置

腹的谈话。谈话结束后，龚某态度转为

积极，表示愿意努力偿还债务。在黄岩

法院的协助下，黄岩拘留所顺利与义乌

法院对接，并与申请人王某取得了联

系。最后，王某与龚某达成了分期履行

还款义务的协议，首期50万元执行款在

签订协议后3天之内就支付完毕。

据悉，这也是黄岩拘留所自2017年

初与黄岩法院执行局建立共同推进司

法拘留矛盾化解机制以来，促成执行和

解的第57个案件。

310万还款协议在黄岩拘留所签下
“院所合作”有了跨地成果

发布人员名录，“职业放贷”将被严格规制

农资店打假护春耕

连日来，三门县公安局珠岙派出所民警深入

辖区农资店，宣传法律知识，强化经营者责任意

识，防止假冒种子、化肥和农具流入市场坑害

农民。

通讯员 林利军


